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流程图
【本流程图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0号）制作】












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、旧城区改建，纳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





公益项目





·注（公益项目）


1、国防和外交


2、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


3、科技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文物保护、社会福利、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


4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


5、危房集中、基础设施落后地段旧城改造


6、其它








项目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





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经过科学论证





包括





其中





要求





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，报市政府





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认证并予以公布，征求公众意见（不少于30日）





多数被征收人有异意，政府组织听证会，并根据情况修改方案





将征求意见情况和修改情况及时公布





组织调查登记，对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，认定和处理，调查结果向被征收人公布





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



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，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





被征收人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





市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








征收补偿费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





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





多数决定或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





协 商 不 成





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





依法提起行政诉讼





依法申请行政复议





依法院判决或复议决定执行





房屋征收人与被征收人依法履行补偿协议





按补偿方案订立补偿协议





实施房屋征收





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，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





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





评估结果有异议





复核结果有异议





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





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或所有权人不明确





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政府





市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公告





按补偿决定签订协议





按法院判决或复议决定执行





依法提起行政诉讼





对补偿决定不服





依法申请行政复议





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又不搬迁的





市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强制执行





出具强制执行申请书应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、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





补偿包括：


1.被征收人房屋价值的补偿


2.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、临时安置的补偿


3.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


4.补助和奖励政策（市政府制定）











